《呼伦贝尔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

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及过程

2025年12月30日，自治区政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各盟市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确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具体征收单位、征收环节、征收流程、征收标准。

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由市财政局牵头，会同市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草拟实施细则，经过经过电话沟通、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充分交流意见，认真研究后，形成了《呼伦贝尔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初稿，初稿形成后，向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直相关部门单位进行意见征集，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完成起草工作。

主要内容及相关考虑

《实施细则》共十二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明确配套费实行工程项目属地征收，确定配套费征收单位为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主要考虑：一是统一各旗市区征收主体，有利于统一政策口径、规范征收流程，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避免出现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投资项目对接不同部门引发争议。二是实现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相统一。《办法》规定配套费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使用方向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外城市道路、桥涵、路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燃气、集中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及维修维护改造。
（二）明确配套费征收环节，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前一次性缴纳配套费。无需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开工前一次性缴纳配套费。主要考虑：一是配套费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定资金来源，“先缴后建”能够保证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进度与资金统筹安排。二是便于监管，保证配套费的征收。

（三）明确我市配套费具体征收标准。主要考虑：一是保持配套费征收标准相对稳定，明确对于住宅、商业项目以现有标准征收。二是《办法》规定：适当区分城镇区域、住宅和非住宅、星级绿色建筑等不同征收类别，原则上整体不增加缴费人负担。同时《办法》取消了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及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改、维修等环保项目，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教学设施等项目免征政策，大学、中专、技校的校舍减收40%，党、政等行政机关、团体办公房减收30%，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公用设施减收30%等减收政策。因此，明确非住宅、非商业项目按照住宅、商业项目的70%征收。三是在自治区原有对绿色建筑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我市建设单位、开发企业开展高星级绿色建筑建设的意愿不强，同时自治区对高星级绿色建筑的考核指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为进一步推动我市绿色建筑发展，将按面积征收配套费三星级绿色建筑的收费标准由原来的全部减免，改为每平方米1元（自治区绿色建筑配套费征收标准区间为1-60元/㎡），将二星级的费用改为全部基础设施配套费用的1/4左右，一星级的保持原有减免50％的标准，同时将按比例征收的配套费标准随之改变。

（四）明确征收流程。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共享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信息后，应当告知被征收主体及时缴费，开具缴纳通知单。缴纳通知单应当载明建筑面积（工程投资额）、缴纳标准、缴纳金额、缴纳方式、缴纳地点等事项。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收到缴纳通知单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主要考虑：对应配套费征收环节来确定。

（五）明确《实施细则》出台前，欠缴配套费项目继续由第七条由原征收单位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主要考虑：《办法》规定欠缴项目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因原征收单位熟悉项目前期情况，掌握底数、流程与历史资料，由其负责追缴更有利于压实责任、提升效率、确保应收尽收，据此，明确由原征收单位继续追缴。

（六）明确由各旗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编制配套费收支预算和决算。主要考虑：根据《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政府性基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统一要求以及同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编制年度相关政府性基金预算，根据年度相关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编制政府性基金决算。

（七）进一步与《办法》衔接，明确配套费使用方向、配套费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缴费级次、减免政策、法律责任等均要严格按照《办法》执行。主要考虑：确保上级政策规范落地。

